电子信息学院成果类项目奖励分配指导意见

（试行）

为了更好地激励全体教职工干事创业的热情，发挥团队的作用，激发团队

的凝聚力和战斗力，多出标志性成果，体现多劳多得，推动各类项目顺利建设，学院成果类项目激励机制，为确保项目奖励资金合理分配，学院研究决定制定该指导意见。     

一、分配原则

1、重点奖励的原则

2、全面兼顾的原则

3、持续发展的原则

    二、指导意见
1、竞赛类项目

此类项目奖励，由项目负责人根据各级组织、相关个人在竞赛组织期间的贡献进行合理分配。

2、教科研成果类项目

此类项目奖励，由项目负责人根据各级组织、相关个人在成果申报期间的贡献（包括撰写、成果使用等）进行合理分配。
3、建设类项目

此类项目奖励，由项目负责人根据项目申报过程中各级组织、相关个人的贡献，同时要考虑项目后期建设期间各级组织、相关个人的贡献进行合理分配。
4、人才类项目

    此类项目奖励，由项目负责人根据各级组织、相关个人在其培养和成长期间的贡献进行合理分配。
5、其他项目

此类项目奖励，由项目负责人根据项目实施过程中各级组织、相关个人的贡献进行合理分配。

三、分配流程

1、由成果负责人填写奖励分配表报学院综合办；

2、学院综合办收集汇总后提交学院考核领导小组审议,审议通过后发放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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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电子信息学院成果类项目奖励分配表
电子信息学院成果类项目奖励分配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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